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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拟为子公司融资提供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8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其中：为全资子公司青岛华仁医药有限公司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截

至2021年底，青岛华仁医药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94.09%。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9.1亿元。公司拟为子公司融资提供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8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9.1亿元。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

等各类银行业务，有效期一年。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具体如下： 

银行名称 申请授信额度（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科园支行 
5.8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 
5 

兴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 
4 

浦发银行青岛分行 
3 



中国进出口银行山东省分行 
3 

光大银行青岛宁夏路支行 
2 

青岛银行市北支行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 

广西浦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信银行青岛延安三路支行 
1.5 

华夏银行青岛分行 
1.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 

中国民生银行青岛分行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北县支行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0.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0.5 

中国工商银行浦北县支行 0.5 

中国农业银行孝感交通西路支行 0.5 

招商银行孝感分行 0.5 

合计 39.1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其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不

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融

资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公司资产办理抵押、由子公司提

供担保以及融资、借款、提款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以上授权不违反《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万

元） 

预 计 2022 年度对

被担保方提供担保

总额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华仁

药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华仁药业

（日照）有

限公司 

100% 60.45% 0.00  10,000.00  4.66% 否 

青岛华仁

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 

100% 62.10% 0.00  10,000.00  4.66% 否 

青岛华仁

医药有限

公司 

100% 94.09% 0.00  30,000.00  13.97% 否 

广西裕源

药业有限

公司 

100% 56.37% 0.00  20,000.00  9.32% 否 

湖北华仁

同济药业

有限责任

公司 

60.29

5% 
16.08% 495.00  10,000.00  4.66% 否 

合计 
495.00  80,000.00  37.26%  

根据公司2022年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情况及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为全资子公

司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公司”）、青岛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医疗公司”）、青岛华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医药”）、广西裕源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裕源药业”）及控股子公司湖北华仁同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公司”）融资提供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8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日照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医疗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青岛医药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裕源药业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湖北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日照市富阳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杨效东 

注册资本：3,600 万元 



成立日期：二〇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主营业务：大容量注射剂、冲洗剂、原料药（羟乙基淀粉 130/0.4、艾考糊精）生产、销

售（凭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纸箱、纸制品加工、销售；食品、饮料生产、销售（含网络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1,475.35万元，净资产26,145.54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5,329.81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2,797.64万元，利润总额1,047.79万元，净利

润1,028.00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67,024.12万元，净资产26,511.29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0,512.8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23,017.81万元，利润总额328.94万元，净利润

365.75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被担保人名称：青岛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87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效东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日期：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主营业务：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药用丁基胶塞、铝塑盖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异

型塑胶制品及部分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的生产、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等防护用品

的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8,781.88万元，净资产29,226.2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8,679.49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4,184.42万元，利润总额3,469.81万元，净利

润3,021.19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71,400.80万元，净资产27,060.53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3,795.5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5,387.01万元，利润总额-2,673.96万元，净利



润-2,165.7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被担保人名称：青岛华仁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87 号 12 号楼 4 层、8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效东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二〇〇二年九月三十日 

主营业务：药品销售（依据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

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卫生用品（不含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纺织服装、家居用品、化妆品、工艺礼品、ⅡⅢ类医疗器械（依据食药监部门核发的《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批发：食品（依据食药监部门核发的《食品流通许

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制造：纺织品、日用化学用品、家用电器，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药

品包装材料和容器、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塑胶制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54,132.97万元，净资产-1,108.61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55,241.58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2,188.44万元，利润总额1,167.45万元，净利

润874.65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95,745.38万元，净资产11,568.1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9,522.7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4,177.2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1,594.71万元，利润总额4,241.39万元，

净利润3,176.79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被担保人名称：广西裕源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浦北县城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效东 

注册资本：4,940 万元 

成立日期：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主营业务：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销售；多层共挤膜输液用袋、聚丙烯输液瓶、易折式

塑料输液容器用聚丙烯组合盖、直立式聚丙烯输液袋的生产、使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967.20 万元，净资产 9,151.30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7,7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0,402.85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8,535.25 万元，利润总额

2,869.70 万元，净利润 2,611.09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为 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211.57 万元，净资产 12,746.2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2,6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059.0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0,292.36 万元，利润总额

4,100.02 万元，净利润 3,594.95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为 0。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五）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华仁同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孝感市高新开发区孝感大道同济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效东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成立日期：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主营业务：凭药品生产许可证从事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的销售；化妆

品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3,858.65 万元，净资产 16,912.3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946.29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9,359.08 万元，利润总额 795.22

万元，净利润 719.5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625.43 万元，净资产 17,308.32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495.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317.1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1,868.28 万元，利润总额 1,136.01

万元，净利润 1,043.59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有其 60.295%的股权，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持有其 39.705%的股权。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担保的基本情况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及授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担保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前一日止。本次担保经审议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

事长负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底，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495万元，占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23%，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0.11%。若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总额80,000万元，占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37.26%，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8.11%。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

额等情形。 

六、董事会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提供担保能帮助其获得

相应的流动资金支持，降低财务成本，满足其经营需要；本次担保事项是董事会在对子公司的资

产质量、偿债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同时，由于公

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 

湖北华仁同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0.295%的股权，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持有其39.705%的股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未对本次授信提供同比例担保，原因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是事业单位，

根据《担保法》等相关规定，事业单位不能对外提供担保。 



七、独立董事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青岛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青岛华仁医药有限公司、广西裕源药业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北华仁同济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融资提供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8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助于

解决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上述子公司具有较好的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良

好。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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